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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全区生态修复项目建设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：

2023 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也是全面

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关键之年，为深入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

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，以“开年就是开工、开工就是决

战”的干劲，迅速掀起大抓发展、抓大发展、抓高质量发展的热

潮，加快推进全区生态修复项目建设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组织学习项目管理办法。近日，我厅会同自治区财

政厅印发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管理办

法》，重新构建项目管理流程，明确各方监管职责，规范项目审

批、调整、验收程序及内容，请各局认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学习，

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规范实施生态修复项目。

二、加快推进续建项目复工。因新冠疫情等原因影响，2022

年部分项目进度滞后，请项目实施单位抓紧组织续建项目复工复

产风险研判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务必于 2 月底前全部复工，并

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坚决杜绝安全生产问题发生。各相

关单位请于 2 月 24 日前报送《2023 年度续建生态修复项目情况

统计表》。

三、按时完成新建项目申报。各相关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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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要抓紧按照 2023 年度生态修复项目内业审查专家意见，修改

完善项目实施方案，形成意见采纳情况对照表，做好实地踏勘准

备，我厅将于 2 月中旬正式组织入库审查，3 月中旬开展竞争性

评审确定自治区年度财政资金支持项目（需完成可研、初计评

审）。各设区市自然资源局要严格按照国家 2023 年历史遗留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通知要求，抓紧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

于 3 月 10 日前以市人民政府名义报自治区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，

逾期视为放弃。固原市自然资源局要继续做好六盘山（宁夏段）

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申报准备，抓紧细化完善

实施方案，提升编制质量，增强项目竞争力，于 3 月 20 日前将

实施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。

四、全面开展项目验收工作。根据前期各市、县（区）项目

竣工验收申请情况，我厅定于 2 月中旬，对 2023 年 1 月 19 日

以前已正式提交竣工验收申请的项目，按原验收模式和内容，开

展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请各相关单位抓紧完善验收资料，提前做

好相关准备工作。2023 年 1 月 19 日以后提请竣工验收项目，按

照新出台项目管理办法规定，实行县（区）、市、自治区三级验

收制度。

五、严格落实项目报告制度。各市、县（区）项目实施单位

要严格落实项目报告制度，明确专人负责，每月 5 日前将上月生

态修复项目进度情况报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，其中，中央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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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持项目，每季度首月 5 日前，在自然资源资金监测监管系

统填报上季度项目实施情况，提交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审核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续建生态修复项目情况统计表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3 年 1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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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度续建生态修复项目情况统计表

（截止 月 日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
批复建设规模及概算投资 资金支付情况
实施进展

情况

复工

时间

绩效目标

变化情况

整改

情况
备注

建设规模 总投资
自治区

资金

地方

配套
支付金额 支付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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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31 日印发


